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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赁准则实施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影响解析

张 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天津 300384）

摘 要：本文首先描述了新租赁准则产生的背景，然后对比旧租赁准则，指出新租赁准则在租赁业务确认条件、承租方会

计处理、租赁豁免、信息披露四方面发生了变化。新租赁准则对中国移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长期运营能力产

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移动积极应对新租赁准则，在识别现有的租赁业务前提下对现有租赁业务进行了拆分，对租赁业

务占比最高的铁塔业务应对处理原则进行了解析，尽量避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最大限度规避准则变动造成的消极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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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业务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生活
中重要的融资方式，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租
赁市场。之前执行的国际租赁会计准则是2016年开
始实施的 IFRS16。考虑到旧租赁准则存在诸多不利
因素，为了尽快与国际会计接轨，2018年12月13日，
财政部正式颁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

一、新租赁准则简介
（一）新租赁准则产生的背景

1.原有的租赁准则不能满足财务报表使用者的
需求

随着租赁业务的飞速发展，旧租赁准则很难真
实全面反映租赁交易信息，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中，大约有3.3万
亿的租赁应付款，其中有大约 85%没有纳入资产负
债表核算。

在旧准则下，由于经营租赁不需要在承租方的
资产负债表披露，因此承租方经常会精心设计，把融
资租赁合同转变成经营租赁合同，达到粉饰财务报
表的目的。在旧租赁准则下，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判定的条件不清晰、界限不明确，承租方在租赁标准
划分上存在较大自由裁量权。以融资租赁判定条件
举例，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在租赁开始日大于
或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 90%，在租赁时，承租人
在征得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约
定利率或期限，将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设置在租
赁资产公允价值的90%以下，且不附带购买选择权，
这样就不再符合融资租赁判定条件。以另一融资租
赁判定标准举例，在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时，如果资产
的租赁期限占该资产剩余使用年限 75%以上，承租
人可以按照判定条件将租赁期缩短，使租赁期限占
该资产剩余使用年限的 75%以下。按照以上操作，
只要租赁合同不满足判定标准，为了达到“表外融
资”目的，承租人可以将融资租赁划分为经营租赁，

从而不在资产负债表反映。[1]

2.旧租赁准则存在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个迥
异的租赁会计模型，降低了财务报表的可比性

按照风险和报酬有无转移作为标准，在旧租赁
准则下，租赁包括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种方式。
从实际意义上讲，利用该资产获取收益并合法拥有
使用该资产是归属于承租方的权利。由于经营租赁
方式下的资产不在承租方资产负债表反映，因此，旧
租赁准则按照“风险报酬”划分租赁资产的产权并不
合理。由于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判定的条件不清
晰，导致同一项租赁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降低了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本应是融资租赁合同被
承租方设计成经营租赁，从而规避在资产负债表中
反映，财务报表使用者很难真实了解企业的财务情
况，存在较大的风险。[2]

旧租赁准则里明确承租方在计算最低租赁付款
额的现值时，如果不能使用出租方租赁的内涵利率
作为折现率，承租方可以采用合同约定利率或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前者有较大主观性，后者不能准确反
映承租方资金使用利率。

（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

在我国租赁业务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租赁产生
的会计制度也不断更新优化，我国通信行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对
移动通信行业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1.租赁业务确认条件
新租赁准则判定租赁的条件是“资产使用权的

控制是否转移”，而旧租赁准则是按照“风险报酬是
否转移”来判定租赁业务，新租赁准则的判定标准更
符合资产定义。在一份租赁合同中既存在租赁业务
又存在非租赁业务的情况下，新租赁准则根据实际
情况将有标的资产租赁和服务业务合理区分，提出
了将租赁合同进行合并和分拆的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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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租方的会计处理
旧租赁准则下，承租方经营租赁的租赁费用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不影响资产负债，作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融资租赁需要确认资产负债，经营租赁和融
资租赁需要做出区分。但新租赁准则对经营租赁和
融资租赁不再做出区分，所有租赁业务（不包含适用
于豁免条款的租赁业务）都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将租赁费用在租赁期内进行折现。依据固
定资产会计准则，租赁负债要按照实际利率法计提
利息，使用权资产要按直线法计提折旧，租赁负债将
作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3]

3.租赁豁免
新租赁准则首次将低价值资产和短期租赁的概

念明确，若判定为低价值资产和短期租赁，则不确认
为资产和负债，应当进行豁免，确认为租赁费用。短
期租赁的确定期限是1年以内的租赁，低价值租赁通
常是4万元以下，中国移动的判断标准是5万元以下
的资产视为低价值资产。
4.信息披露
新租赁准则下信息披露更加全面详细，经营租

赁在旧准则下无需在资产负债表反映，但新准则下
要在表中列示。适用于豁免条款的低价值资产租赁
和短期租赁要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使财务报表
信息更加全面详细。

二、新租赁准则对移动通信行业的影响分析
新租赁准则实施后，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主要

财务数据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下面从财务报表
维度和长期运营能力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中国移动2018年和2019年资产负债表

单位：亿元

年份

2018

2019

资产

15359.
1

16292.
4

负债

4801

5219.5

资产负

债率

31.30%

32%

折旧及

摊销

1541.5

1828.18

变

动

率

18.6
0%

网络运

行及支

撑成本

20000.1

1758.1

变动

率

-
12.10
%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2019年报

中国移动在 2019年实施新租赁准则后，资产负
债表需要新增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两个科目。在
使用权资产中要增加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和使用权
资产减值准备。通过年报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移动
资产和负债 2019年相比 2018年均有较大比例上升，
这是由于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增加导致的，2019
年使用权资产 74308亿元，租赁负债 22668亿元。折
旧与摊销金额 2019年相比 2018年也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这是由于对使用权资产按期计提折旧导致折
旧和摊销费用上升。中国移动作为承租方，租赁业

务主要为基站的房屋建筑物租赁和通信设备租赁，
以上两种资产属于高价值资产（大于5万），且租赁期
限大于 1年，因此属于融资租赁范畴，均首次纳入使
用权资产核算，同时要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
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新租赁准则更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实际资产负债情况，有利于利益相关方识别公
司财务状况，更好地防范财务风险。

（二）对利润表的影响
中国移动2018年和2019年利润表

单位：亿元

年份

2018

2019

网络运营及支撑

成本

2000.07

1758.1

利息费用

1.44

32.46

所得税

359.44

353.42

净利润

1168.69

1064.75

EBITDA

3071.07

3278.81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2019年报

新租赁准则实施后，对利润表也产生一定影响，
主要表现在财务费用、折旧及摊销费用、网络运行及
支撑成本三方面。经营租赁费用确认为使用权资
产，不再计入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导致网络运行及
支撑成本下降。使用权资产要按照直线法计提折
旧，折旧和摊销费用大幅度上升。网络运行及支撑
成本的下降和折旧摊销的上升能够互相抵消不会引
起利润的变化。

因为租赁负债要计提利息费用，所以财务费用
中的利息支出大幅增长，这是从无到有的变化。租
赁负债在中国移动采用增量借款利率折现，伴随租
赁负债的减少，利息费用也会逐期减少。在租赁费
用每期保持固定的前提下，租赁负债会呈现前高后
低的走势，净利润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因此从上
表可以看到净利润2019年比2018年下降了。

旧租赁准则下，经营租赁费用计入网络运行及
支撑成本，是要从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中扣除。而新租赁准则下，经营租赁费用确认为使
用权资产，计提折旧和财务费用，而折旧和财务费用
不在EBITDA中扣除，因此会导致EBITDA金额增加。

（三）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实行后，现金流量表也会产生一系
列变化。一是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由于经
营租赁和融资租赁都按租赁负债确认，偿付租赁负
债本金和利息的现金确认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
在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不变的情况下，筹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会相应减少；二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的增加。经营租赁支付的租赁费用由旧准则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改为租赁负债，计入筹资活动的现金流
出，因此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减少。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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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中国移动2018年和2019年现金流量表

单位：亿元

年份

2018-12-31
2019-12-31

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小计

5545.22
5317.1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小计

686.93
865.3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1.51
2475.91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8.2
-649.01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2019年报

（四）对长期运营能力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对中国移动运营能力的影响是长期
存在的。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资产负债率由31.3%
上升到 32%，产权比率由 0.47上升到 0.49，说明债权
人出资占资产总额比例上升了，长期偿债能力减弱，
财务风险有所上升。使用权资产作为非流动资产大
比例增加导致非流动资产周转率由 76.32%下降到
70.37%（营业收入/平均非流动资产总额），营运能力
有所下降。从盈利能力的表现上看，净资产收益率
由 11.74%下降到 10.15%，总资产报酬率由 9.96%下
降到 8.9%，在准则实施初始均下降。租赁负债偿付
的利息费用和使用权资产计提的折旧都归属于租赁
成本，折旧费用和旧租赁准则里计入网络运行及支
撑成本的经营租赁费用相互抵消，利息费用随着租
赁负债的偿付而逐渐减少，因此租赁成本是前高后
低的趋势，净利润则是前低后高，净资产收益率（净
利润/所有者权益）、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
出/平均资产总额）也会显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4]

三、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对新租赁准则的举措

（一）重视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新租赁准则对租赁的判断要满足下列条件：一
是要存在已识别资产，资产在物理上可以区分或者
享有全部产能并且出租方没有实质替换权；二是客
户有权利取得租赁期内使用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
益；三是客户在租赁期内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方式
和使用目的。按照以上的处理原则，中国移动非常
重视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采取较为积极的应对措
施，对现有租赁业务进行识别。作为承租方，中国移
动主要涉及铁塔租赁、作为基站的房屋建筑物租赁、
通信设备租赁。根据租赁判定条件，房屋建筑物和
通信设备属于已识别资产，租期内产生的经济利益
归属于客户且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由客户主导，符
合新租赁准则对租赁的判断条件，识别为租赁。

（二）重视铁塔业务的处理

铁塔租赁包含铁塔使用、场地占用、电力引入服
务、机房及配套租赁、用电服务、铁塔维护、室分租赁
共七个部分，是一项涵盖多个场景的租赁业务。其
中电力引入服务、用电服务、铁塔维护属于服务范
畴，不属于可识别的资产，因此不判定为租赁。机房

及配套租赁、室分租赁在使用期间由出租方主导资
产的使用目的和方式，因此不符合租赁识别条件。
只有铁塔使用费和场地占用费由客户指定，并且使
用期间经济利益归属于客户，符合租赁判断条件，识
别为租赁。为了更好地处理铁塔业务，中国移动应
对新租赁准则，要拆分现有的铁塔租赁协议，合理确
定租赁付款额，识别租赁部分，避免将非租赁业务按
照租赁核算。铁塔租赁通常采取共建共享模式，根
据协议约定，在租赁基准价格的基础上乘以共享的
折扣比率。基准价格为铁塔使用费和场地占用费，
其业务实质是公司至少需要支付有三家共享条件下
的租赁付款额（折扣比率最高），这部分属于固定租
赁付款额。由于铁塔资产共享情况的不同，支付的
租赁付款额会乘以不同的共享折扣率。比如在单家
独享或者两家共享的情况下，根据折扣率的变化需
要支付额外的租金，这部分租赁付款额不取决于比
率或时间，计入可变租赁付款额。可变租赁付款额
不纳入租赁负债核算。中国移动决定将基于最高共
享比率（三家共享）情况下形成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作
为固定租赁付款额，纳入租赁负债计量，实际共享情
况应付金额与固定租赁付款额差额部分作为可变租
赁付款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5]

对于由第三方提供的铁塔一般是按照公司特殊
要求建设，共享情况很少，应按照实际账单金额作为
租赁付款额，确认相应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四、结语
新租赁准则颁布执行后，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和

列报有了较大变动，对财务状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着 5G通信技术不断演进，移动通信运营商对租赁
业务需求不断增加，本文以中国移动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新租赁准则将导致总体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针对不利影响，中国移动采取了相应举措，对租
赁业务进行识别，最关键的是对铁塔协议进行合理
分拆，尽量减少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尽可能
规避新准则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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